北京市对外贸易学校校门管理规定
第七版
根据《北京市对外贸易学校“十四五”时期改革和发展规划》中落实安全责任的目标任务，为切实做好校门管控工作，构建“平安校园”，避免发生人身伤害等恶性事件，特制定《北京市对外贸易学校校门管理规定》。
1.学生入校管理：学生日常由南门入校，周末、节假日原则上不得入校，确需入校的须提前向保卫处报备，通过人脸识别系统核实身份后方可入校。
2.学生离校管理：非放学时间学生离校须持部系或宿管办签字的假条，待保安核实后方可离校，无假条学生不得离校。
3.毕业生和家长入校管理：毕业生和家长入校须由接待教师全程陪同，离校时须送至门口。
4.外聘教师进出管理：外聘教师日常入校须通过人脸识别系统核实身份或驾驶、乘坐登记车辆入校；非上课时间不得到校，授课结束后应尽快离校，不得在校内逗留；如有特殊情况须向保卫处报备。
5.外来人员进出管理：依据“谁邀请、谁审批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各科室邀请人员入校，须提前向保卫处报备，并确保到访人员在指定区域内活动，报备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到访人员姓名、到访时间、到访目的（入校办多件事的须报备清楚）、离校时间，保卫处通知保安员核对身份，登记信息后方可入校。特殊人员须全程陪同。
6.外来车辆进出管理：非本校登记车辆原则上不许进入校园，来访车辆须提前告知保卫处，报备后方可登记入校。入校车辆应遵循市教委要求的“人车分离”原则，将车辆停在停车场，确需进入校园其他区域的，应提前向保卫处说明，由保卫处指派保安员，接待科室指派负责人，在停车场汇合后，将车辆引导至指定区域。
7.社会化考试、周末培训人员入校管理：由招生就业指导办公室（培训部）按考试中心要求，安排工作人员对进校考生进行身份核验。
8.教职工家属入校须向保卫处报备并确保安全。
9.严禁教职工私自将校外人员带入校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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